
釋字第6 3 9號解釋文

﹙刑訴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及第418條違憲？﹚

憲法第八條所定之法院，包括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之法官。刑事訴訟法

第四百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所為羈押處分之

規定，與憲法第八條並無牴觸。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四百十八條使羈押之被告僅得向原法院聲請撤銷或變更該處分，不得提起抗告

之審級救濟，為立法機關基於訴訟迅速進行之考量所為合理之限制，未逾立法

裁量之範疇，與憲法第十六條、第二十三條尚無違背。且因向原法院聲請撤銷

或變更處分之救濟仍係由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審判機關作成決定，故已賦予人

身自由遭羈押處分限制者合理之程序保障，尚不違反憲法第八條之正當法律程

序。至於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三條、第四百零四條第二款、第四百十六條第一

項第一款與第四百十八條之規定，使羈押被告之決定，得以裁定或處分之方式

作成，並因而形成羈押之被告得否抗告之差別待遇，與憲法第七條保障之平等

權尚無牴觸。

釋字第6 3 9號理由書

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

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

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第二項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

其逮捕拘禁機關應……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本人或他人亦

得聲請該管法院，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本院釋字第三九二號

解釋闡述其意旨，認關於羈押被告之各項處分權應限由「法院」行使，乃因法

院職司獨立審判，在功能組織及程序設計上適於落實憲法對人身自由之保障。

該號解釋理由書進而揭示：「就審判之訴訟程序而言，法院（狹義法院）實與

法官同義，均係指行使審判權之機關，兩者原則上得予相互為替代之使用」、

「關於審判權行使之事項，其所謂之法官當然即等於法院」等語。基此，

憲法第八條所定之法院，自包括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之法官。刑事訴訟法第

二百七十九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行合議審判之案件，為準備審判起見，

得以庭員一人為受命法官，於審判期日前，使行準備程序」、「受命法官行準

備程序，與法院或審判長有同一之權限」，則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中係依合議



庭之授權而行使審判權，是同法第二百七十九條、第四百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

有關受命法官得為關於羈押處分之規定，與憲法第八條文義相符，並無牴觸憲

法之疑義。

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對於審判長、受命法官、

受託法官或檢察官所為下列處分有不服者，受處分人得聲請所屬法院撤銷或

變更之：一、關於羈押……之處分」，第四百十八條第一項前段及第二項分

別規定：「法院就第四百十六條之聲請所為裁定，不得抗告」、「依本編規定

得提起抗告，而誤為撤銷或變更之聲請者，視為已提抗告；其得為撤銷或變更

之聲請而誤為抗告者，視為已有聲請」，旨在求訴訟之迅速進行，並對直接影

響人民自由之決定賦予即時救濟之機會。其雖限制人民提起抗告之權利，惟審

級制度並非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立法機關非不得衡量訴訟案件之性質、訴

訟制度之功能及司法資源之有效運用等因素，決定是否予以限制，迭經本院解

釋在案（本院釋字第三九六號、第四四二號、第五一二號及第五七四號解釋參

照）。上開規定為立法機關基於訴訟經濟之考量所為合理之限制，未逾立法裁

量之範疇，與憲法第十六條、第二十三條尚無違背。

本院解釋固曾宣示人身自由為重要之基本人權，應受充分之保護，對人

身自由之剝奪或限制尤應遵循正當法律程序之意旨（本院釋字第三八四號、第

四三六號、第五六七號解釋參照），惟相關程序規範是否正當、合理，除考量

憲法有無特別規定及所涉基本權之種類外，尚須視案件涉及之事物領域、侵害

基本權之強度與範圍、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有無替代程序及各項可能程序之

成本等因素，綜合判斷而為個案認定。經查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六條第一項第

一款及第四百十八條係在關於訴訟程序之處分不得救濟之原則，基於憲法第八

條保障人身自由在權利保護上之特殊地位，例外地賦予救濟途徑，雖不得向上

級法院提起，惟仍由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審判機關作成決定，且係由審理受羈

押被告之合議庭以外之另一合議庭審理，是整體而言，系爭規定業已提供羈押

之被告合理之程序保障，尚不違反憲法第八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

至於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三條、第四百零四條第二款及同法第四百十六

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四百十八條之規定，使羈押被告之決定，得以裁定或處分

之方式作成，並因而形成羈押之被告向上級法院抗告或向原所屬法院另組合議

庭聲請撤銷或變更之差別待遇，是否違反憲法第七條保障之平等權而違憲之問



題。按行合議審判之案件，由審判長、受命法官或受託法官一人作成之羈押決

定為「處分」，其餘偵查中聲請羈押之案件，由輪值法官一人或三人，及審判

中由獨任法官一人或合議庭法官三人作成之羈押決定，均屬「裁定」，是刑事

訴訟法第四百十六條第一項係以決定方式之不同，作為不同救濟途徑之分類標

準。系爭不同救濟制度之差別待遇固涉及限制人身自由之訴訟救濟，然因審級

制度尚非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且由上級法院或原所屬法院之另一合議庭管

轄羈押救濟程序，其在訴訟救濟功能上均由職司獨立審判之法院為之，實質差

異亦甚為有限，故無採取較嚴格審查之必要。查系爭規定僅賦予羈押之被告向

原所屬法院之另一合議庭聲請撤銷或變更，而不許向上級法院抗告，乃立法者

基於訴訟經濟及維繫訴訟體系一致性之考量，目的洵屬正當。且上開分類標準

暨差別待遇之手段與該目的之間亦有合理關聯。是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十六條第

一項第一款與第四百十八條之規定，未逾越立法裁量之範疇，與憲法第七條尚

無牴觸。


